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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

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

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中金公司编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华宝都鼎（上海）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金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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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发行且存续的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3

宝租 01（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代码 240384.SH 

债券简称 23 宝租 01 

债券名称 

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债券期限（年） 2 

发行规模（亿元） 5.00 

债券余额（亿元） 5.00 

发行时票面利率 3.14% 

当期票面利率 3.14%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不适用 

起息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

息，到期一次还本 

报告期付息日 无 

是否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评级 AAA 

发行时债项评级 - 

跟踪评级情况（主体） AAA 

跟踪评级情况（债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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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规定在上交所网站完成临时公告的披露。受托管理人相

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

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华宝都鼎（上

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五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24-01-11） 

发行人当年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百

分之五十 

受托管理人

在获悉相关

事项后，及

时与发行人

进行了沟

通，根据

《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

则》的有关

规定出具临

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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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表：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wabao Finance & Leasing Co.,Ltd 

法定代表人 管晓枫 

成立日期 2017 年 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万元） 332,545.6209 

实缴资本（万元） 332,545.6209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层西区

02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 1859 号中国宝武大厦 1 号楼

10 楼 

邮政编码 200126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张蕾 

电话号码 021-50591886 

传真号码 021-58331665 

电子邮箱 info@hwabaoleasing.com 

互联网网址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3MNG0F 

所属行业 租赁业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

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1、业务范围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

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成立于上海自贸区，系中国宝武旗下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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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租赁资质，通过自贸区优势和公司自身优质资质获得境内外较低成本的资金，

拓宽融资渠道，开展市场化业务。发行人主要专注于产业生态圈的租赁业务，依

托中国宝武在钢铁制造领域丰富的渠道资源及行业运营经验，发行人在钢铁生态

领域的相关租赁领域拥有一定竞争优势。 

2、主要业务及其经营模式 

发行人业务板块主要是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是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就租赁期限而言，常见的合同期限为 1

至 5 年不等。就融资租赁业务而言，发行人针对不同行业的客户及不同类型的资

产提供直接融资租赁和售后回租两种主要业务模式。就目前的已投放项目以及储

备项目而言，绝大部分的项目采取了回租模式。 

（二）经营情况分析 

表：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 亿元   币种： 人民币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 

融资租赁

业务 
14.08 7.90 43.88 97.71 13.32 7.93 40.50 98.15 

经营租赁

业务 
0.33 0.23 30.97 2.29 0.25 0.16 35.63 1.85 

合计 14.41 8.13 43.58 100.00 13.58 8.09 40.41 100.00 

 

三、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

说明原因 

总资产 2,904,190.89 2,233,979.85 30.00 
主要系发行人业务发展

和规模扩大所致 

总负债 2,445,944.57 1,935,735.84 26.36 - 

净资产 458,246.32 298,244.01 53.65 
主要系本年度增资扩股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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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8,246.32 298,244.01 53.65 
主要系本年度增资扩股

所致 

资产负债率（%） 84.22 86.65 -2.80 - 

流动比率 1.01 1.07 -5.99 - 

速动比率 1.01 1.07 -5.99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7,891.60 79,329.98 199.88 

主要系股东增资款到

账、银行借款和发行债

券获得资金所致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营业收入 144,076.25 135,758.53 6.13 - 

营业成本 81,286.30 80,902.32 0.47 - 

利润总额 50,839.77 41,730.19 21.83 - 

净利润 38,402.31 31,121.25 23.40 -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02.31 31,121.25 23.4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21,902.49 -344,830.09 6.65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475.97 -5,120.70 -65.52 

主要系经营租赁业务

购置相关租赁资产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88,940.08 336,325.65 45.38 
主要系本年度收到股

东增资款所致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37 2.64  -10.23 -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 

 

说明 1：EBITDA=息税前利润（EBIT）+折旧费用+摊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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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核查

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表：23宝租 0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240384.SH 

债券简称 23 宝租 01 

发行总额（亿元） 5.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9 

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 

23 宝租 01 约定了资信维持承诺和交叉保护承诺的投资者保护条款。报告期

内，投资者保护条款未触发。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资

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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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存在应召开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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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表：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240384.SH 23 宝租 01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

计息，付息频率为

按年付息，到期一

次还本 

2024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3 日 

2 

2025 年

12 月 13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表：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付息

兑付情况 

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

执行情况 

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240384.SH 23 宝租 01 
报告期内无付

息安排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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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101,112.25 万元、135,758.53 万元和 144,076.2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0,575.51

万元、31,121.25 万元和 38,402.31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将为偿付

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获得主

要合作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合计 399.10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216.26亿元，

剩余授信额度为 182.84 亿元。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

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

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

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

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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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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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了发行人针对报告期内涉及的重大事项进行信

息披露，同时受托管理人进行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披露。详见“第二章 受

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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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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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3 年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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